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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用纸币交医院停车费被拒
律师：拒收人民币现金违法

据 《法制晚报》 报道， “交停

车费时有一张 5 角钱， 却被收费员

拒收了， 真让人想不通！” 近日北

京市民杨先生爆料称， 他在中日友

好医院停车缴费遭遇了拒收 5 角钱

纸币的事。

对此， 记者探访了解到， 涉事

收费员之前也遇到过被超市拒收 5

角钱纸币的情况， 因此才没收杨先

生的 5 角钱， 属个人拒收行为， 现

已正常收该纸币。

律师提醒， 拒收人民币属于违

法行为。

投诉：

停车场拒收5角钱纸币

“太过分了， 我刚从中日友好

医院办完出院手续， 拿着结账时给

我的 5 角钱纸币去停车场缴费， 竟

然被拒收了。” 提起自己的近期遭

遇， 市民杨先生表示很不理解。

杨先生告诉记者， 在交停车费

时拒收 5 角钱纸币， 收费员也没有

给出合适的理由。 “我跟他理论时

发生争执， 主要是因为 5 角钱纸币

是中日友好医院找零时给的， 怎么

在停车场就用不了？” 杨先生跟收

费员最后不欢而散。

记者搜索相关新闻发现， 近些

年全国各地也均多次出现拒收 5 角

钱纸币的情况， 多发生在超市、 菜

市场和停车场。

按照市民杨先生的投诉， 记者

近日到中日友好医院进行核实情

况。 在停车半个小时后， 记者来到

收费口， 将两张 5 角钱纸币给收费

员 ， 收费员顺利收钱并拿出停车

票， 并未出现拒收的情况。

对此， 记者找到拒收杨先生 5

角钱纸币的收费员 。 对于为何拒

收， 该收费员告诉记者， 不是公司

规定的， 是他的个人行为。 “我之

前去超市买东西， 就遇到过不收 5

角钱纸币的情况。 回来我也在网上

看到一些消息， 说要停止流通第四

套人民币。”

该收费员告诉记者， 是因为自

己的遭遇和对网上信息理解有偏差

才拒收五角钱纸币。 “那天跟杨先

生发生争执后， 我才知道 5 角钱纸

币并没有停止流通， 所以现在每个

收费口都是收五角钱纸币的。”

记者随后从中日友好医院的各

个停车场收费口了解到， 均正常收

5 角钱纸币。 “只要是人民币我们

都收， 没有听说不让收哪种纸币。”

一层收费口的收费员告诉记者。

银行：

1角5角纸币仍在流通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经国

务院批准 ， 第四套人民币的 1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2 元、 1

元 、 2 角纸币和 1 角硬币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停止在市场上流通。

第四套人民币的 1 角、 5 角纸币仍

然继续流通， 可正常使用。

一位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 虽

说同为第四套人民币， 但类似 x.5

元的定价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

见的， 同时第五套人民币中没有 5

角的面额， 所以其纸币和硬币的保

留有其现实意义。 “而第四套 1 元

硬币在市场中的流通和使用也很广

泛， 所以央行延续了它的使命。”

一位民生银行的工作人员接受

记者采访时称， 对于已经停止流通

的第四套人民币， 目前银行只收不

付。 “就是你可以拿这个钱存， 但

是取的时候， 银行不会再给不流通

的纸币。”

到目前为止， 中国人民银行没

有发布任何有关 5 角钱纸币停止流

通的公告， 因此 5 角钱纸币为法定

货币。 “只要没有收到中国人民银

行停止流通的公告， 各行各业应以

正确的态度对待旧版人民币， 以确

保人民币在社会上的流通不受阻

碍。” 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 ， 一些商家便以

“不流通” 为借口拒收， 但此说法

并不正确 。 一名银行工作人员表

示， 这种纸币只要完整， 市民可到

银行进行等值兑换。

律师：

拒收人民币违法

拒收 5 角钱纸币的行为是否违

法？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罗周

敏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 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法》， 制定的 《人民

币管理条例》 中这样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以

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 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罗律师提醒 ， 根据银行法规

定， 禁止损害人民币和妨碍人民币

流通。

拒收角币， 或以不便找零、 无

法找零拒收小面额币值的人民币的

行为， 及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

等行为， 均是违法行为， 损害了人

民币的法定地位。

目前， 尚无相关法律、 法规针

对拒收人民币的违法行为， 规定相

应明确的法律责任及处罚措施。

在商店遭遇意外该如何追责？ 律师为你支招
据 《温州晚报》 报道， 生活中

有一些意外总是突如其来， 遇到意

外后， 该如何追责？ 记者请浙江联

冠律师事务所主任、 高级合伙人游

贻静就一些读者遇到的相关问题答

疑解惑。

被货架砸伤谁担责

咨询： 我朋友被商场里的一个

闲置货架砸伤。 我朋友认为， 自己

是在商场里受伤， 商场理应为此负

责 。 但商场称 ， 虽然事发在该商

场， 但空货架不是商场的， 是商场

内承租人将货物清空后， 把架子暂

时摆放在事发地点。 他们不清楚承

租人是何时清空的货架， 也联系不

上承租人。 请问， 我的朋友该怎么

维权？

解答： 商场作为经营活动的公

共场所， 对顾客负有安全保障的义

务。 如果在本事件中， 王女士的朋

友自身不存在过错 (如故意摇晃货

架等行为) 的情况下， 商场应当对

顾客承担赔偿责任。

即便闲置的货架是承租人所

有， 而非商城所有， 但商场在知悉

承租人清空离场后， 应当预见上述

物体在缺乏人员控制的情况下可能

存在潜在危险， 却未及时妥善处理

上述物体， 反而任由货架随意摆放

在公共区域， 由此可见， 商场作为

管理人未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故其对本事故的发生

存在过错，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就餐滑倒怎么赔

咨询： 不久前， 我们一家人到

某餐饮店吃饭。 其间， 因为该餐饮

店地面刚拖完过于湿滑， 我父亲不

慎摔了一跤， 导致大腿骨折。 我可

以要求商家承担医疗费、 护理费等

相关费用吗？

解答：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

37 条规定 ： 宾馆 、 商场 、 银行 、

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

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 造成他人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 49 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 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

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

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

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

少的收入。 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

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

金。

故此蔡女士的父亲可以要求餐

饮店承担医疗费、 护理费等相关费

用。

孩子受伤餐厅需负责吗

咨询： 我女儿 3 岁， 在某餐厅

儿童游乐区玩耍时被另一小朋友推

倒受伤， 眼皮上方缝了一针。 儿童

游乐区有在明显位置张贴须知： 小

朋友在儿童游乐区玩耍时需要家长

在一边监护， 且三周岁以下的小朋

友不可进入儿童游乐区。 孩子受伤

前我们没有在场， 请问， 这种情况

下， 餐厅需要负责任吗？

解答 ： 虽然根据 《侵权责任

法》 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

关规定， 餐厅作为公共场所， 对顾

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但在承担责

任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各方的过错程

度区分的。

本事件中李女士的女儿受伤是

因为另一个小朋友推倒所致， 故此

作为侵权人应当负主要责任 。 同

时， 孩子的妈妈作为监护人， 未能

及时对年幼孩子的危险行为予以制

止， 未遵照餐厅警示标识内容对孩

子进行看护， 因此对孩子的伤害后

果应承担一些责任。

餐厅在本事件中已经充分履行了

危险警示义务， 不存在过错， 故不应

当承担责任。

未消费受伤能否索赔

咨询： 我在外地某商场内逛街时

不慎滑倒摔伤， 要求该商场负责， 但

该商场以我在商场没有发生实际交易

行为为由， 拒绝赔偿。 请问， 我该怎

么办？

解答： 根据 《侵权责任法》 及相

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宾馆、 商场、 银

行、 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

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上述规定并不以顾客是否在商场

实际消费为前提， 商场拒赔的理由无

法律依据， 如双方协商不成， 建议通

过司法途径解决。

（陈培培）

朋友圈骂人被罚1500元
律师：网上侮辱他人可构成名誉侵权

据 《德州晚报 》 报道 ， 近年

来， 微信的使用越来越普及， 朋友

圈分享生活、 发自拍、 发表感想等

也越来越常见。 作为一个即时通讯

工具， 公众在上面自由地发表言论

也是受到限制的， 如果言论不当对

他人名誉造成极坏影响， 可能面临

相应的责任。

孙某与张某因工作中一批货物

受损， 产生矛盾， 张某就在自己的

朋友圈用一些粗俗的语言辱骂孙

某， 并附上了孙某的个体登记信息

等 。 因孙某从事的是中介服务行

业， 张某的不当言论在行业内小范

围流传开来， 给孙某造成了很大的

困扰，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经

营。 为此， 孙某诉至法院， 要求张

某停止侵权 ， 当面向自己赔礼道

歉， 并在报纸上登报道歉为自己消

除影响， 恢复名誉， 同时索赔 1 万

元精神抚慰金。

经山东省青岛市某人民法院调

解， 孙某与张某达成调解协议， 约

定张某删除其朋友圈的不当言论，

并连续 3 天在朋友圈中向孙某道

歉， 同时赔偿孙某经济损失 1500

元。

法院认为张某在朋友圈中发布

的信息严重影响了孙某的正常生

活、 工作， 给孙某造成了一定的精

神损害， 张某理应向他道歉并赔偿

精神损失。 张某发布的消息主要是

在自己的朋友圈传播， 而且很多人

都是他和孙某共同认识的朋友， 传

播的范围有限。 鉴于此， 才要求张

某在朋友圈向孙某道歉， 为其消除

影响， 这也是对大家的一种警示。

山东鸿正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秀

鸿表示： 针对该案例， 张某在个人

微信朋友圈上通过发布辱骂、 侮辱

性言论， 在朋友圈内引起朋友的关

注 ， 客观上影响了孙某的社会评

价 ， 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 按我国

《民法总则》 规定， 公民的名誉权

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微信这款网络社交工具软件的

使用已越来越普遍， 刷微信已经成

为不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微信

朋友圈作为重要的自媒体， 具有即

写即发的快捷和便利， 一经发出，

其圈内的朋友无论身处何处、 只要

有互联网可触及的地方， 几乎都能

看到及转发， 微信为人们提供了高

效、 便捷、 丰富的信息交流平台。

但微信并非法外之地， 同样要

受到法律的监督。 王秀鸿表示， 我

国的 《民法总则》 《侵权责任法》

都对名誉权作了规定， 为了进一步

规范网络侵权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

专门制定发布了 《关于利用信息网

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 来规范利用信息

网络侵害名誉权等行为。

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 朋友圈

同样适用网络侵权责任和侵害名誉

权侵权责任。 微信聊天记录、 朋友

圈发布内容的都是具有证据效力

的。 而大家作为社交参与者， 都应

该文明有度发表言论。

（张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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